
丽水学院分体式空调维修（服务）

采购需求

采购标的

项目名称：分体式空调维修（服务）采购

项目内容：空调的维修、拆、装、移机、清洗及甲方安排的其他空调业务。

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之日-2023年12月31日

采购预算(含税)：50000元
服务范围

学校资产的空调维保含天花机（中央空调除外）

服务商资质要求

维保方应具有从事空调维修的资格证书。

服务商在甲方当地设有固定维修点。

具有为学校服务过的履历。

派驻学校固定的维修人员应从事空调维修5年以上，且品行端正。
服务要求
维保方工作人员在现场作业时，应严格遵守甲方的相关制度、规定。所有的维修必须严格执行相关行业工艺标准；

维保方必须指定一名固定专业维修人员保障我校空调维修，服从甲方管理；
故障报修要求维修人员1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，若需更换或采购零部件不能当日修复，须向用户（报修人）解释说明。故障修复不得超过3个工作日；

维修人员进入学生寝室、办公室维修，需经报修人同意后方可进入；

维修人员应做到文明维修及时清场,确保维修场地整洁。更换的零部件或报废空调，应及时交还使用单位，不得自行处置；

维修人员在排除故障的同时，还需对本台室外机的固定和电路运行情况进行检查。确保空调安全正常运行；

学校内空调移机、装机，必须有对应管理部门审批单或由甲方管理员同意后方可施工。不得私自为用户移机、装机。
约定事项

1、维保方维修费用，以用户确认签字的维修单或钉钉审批单为本次服务计费。如无服务内容本次服务不得收费（上门费）。维修费用参照合同价目表中的单价支付。价目表外的双方协商后确认价格；

2、维修质量保证期为六个月。同一台空调维修发生同一故障，不得二次收费；

3、在维修履约期间造成的一切安全事故（包括人身安全），由维保方负全部责任自行承担。由此造成甲方设备及设施损坏的，乙方照价赔偿；

4、一台空调超过500元以上的维修，须上报空调管理员同意后方可维修。未经同意擅自维修，甲方不支付维修费用；

5、空调维修费用按季度结算，维保方按时梳理好维修票据及结算清单，待甲方管理人员审核确认后，维保方开票结算；

6、维修项目及更换维修配件不得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，甲方可单方面终止合同，并拒付所有费用。

7、合同履行期限：合同签订之日-2023年12月31日（本项目通过此次一次性采购，将在最多三年的服务期内续期沿用采购结果。在每个服务年度期满之前，采购人将按照合同约定对其服务质量、服务内容、服务标准等进行合格考评，根据考评情况及当年相关政策、当年资金到位等情况，由采购人决定是否与供应商续签下一服务年度合同。续期合同金额按第一年采购合同的金额为基准，各项单价中标价不予调整。）
其他

1、中标供应商未按要求操作，甲方有权立即终止合作，产生的相关费用自行承担；

2、采购需求内和注意事项中的证件必须提供，提供不全者视为不符合资格审查。

3、本次采取密封现场开标，有意愿参加本次询价的潜在供应商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报名（报名截止时间2023年3月2日4点）并联系厉老师获取报价相关资料，逾期不再发放。

5.本次招标以价目清单中各维修项汇后总报价最低者中标；服务期内费用结算以附件中的价目表为依据进行结算。
6、供应商在2023年3月3日3点准时到教8-C305会议室参加开标，逾期将视为放弃处理。
7、咨询联系人：厉老师  电话：15990888618

丽水学院后勤管理处
        2023年2月26日

